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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紫极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民事裁定书的日期：2018 年 9 月 21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9 月 19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被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严玉德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赵美兰、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原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成都紫极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翟永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陈梦、紫极科技公司员工；姚文军、四川海峡律师

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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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14 日，紫极科技与严玉德签订一份《岗位协议》，约定，严玉

德任职部门及职责为营销部营销副总监；2016 年 8 月 1 日，紫极科技与严玉德

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严玉德工作岗位为营销副总监；同日，紫极科技与严玉

德签订《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协议》，《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竞业限制期限

为 2 年，自双方劳动合同终止之日起，至两年期满之日止；严玉德在竞业限制期

限内，不得到与紫极科技生产或者经营相同的政务人力资源软件或类似领域及双

方合同期限内紫极科技有竞争关系的任何第三方工作或者拥有利益；不得为与紫

极科技在产品、市场或者服务方面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单位工作或者在这种单位担

任任何职务，严玉德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紫极科技有权追责。 

2017 年 8 月 18 日，紫极科技与严玉德解除劳动关系。2017 年 9 月，严玉德

进入某公司工作，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与紫极科技类似，双方存在竞争关系。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紫极科技每月向严玉德支付了竞业限制金。另，严

玉德增加紫极科技股东成都恒信紫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2017

年 7 月向紫极科技支付出资款。 

2018 年 6 月，紫极科技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8

年 7 月，严玉德亦申请仲裁，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合并开庭审理，并于

2018 年 8 月作出成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 1930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

严玉德继续履行其与紫极科技于 2016 年 8 月 1 日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2、

严玉德一次性支付紫极科技竞业限制违约金 600000 元，返还已收到的竞业限制

补偿金 22961.09 元；3、驳回紫极科技其他仲裁请求；4、驳回严玉德的仲裁请

求。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严玉德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 2018 年 9 月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获法院受理，诉讼请求如下：1、确认《竞业限制协议》无效，双方未约定竞

业限制违约金，严玉德不向紫极科技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2、确认严玉德未收

到竞业限制补偿金，不履行《竞业限制协议》义务；3、判决严玉德不予退还离

职后收到紫极科技支付的款项；4、判决紫极科技退还严玉德股权认购款。 

紫极科技亦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 2018 年 9 月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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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并获法院受理，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严玉德从现公司离职并在竞业限制

期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2、判令本案全部律师代理费、公证费等由严玉

德承担。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紫极科技因不服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作出的成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 1930 号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严玉德

亦不服该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不服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的同一裁决，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并案审理，双方

当事人互为原告和被告”，因此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作出

（2018）川 0104 民初 1120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两案并案审理。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8 年 11 月 22 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 0104 民初 110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原告（被告）严玉德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被告（原告）

成都紫极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22952.09 元； 

2、原告（被告）严玉德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被告（原告）

成都紫极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 68856.27 元； 

3、原告（被告）严玉德应当在竞业限制期内继续履行其与被告（原告）成都紫

极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 日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 

4、驳回原告（被告）严玉德的诉讼请求； 

5、驳回被告（原告）成都紫极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向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1、请求撤销（2018）川 0104 民初 11037 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结果，

并依法改判为严玉德向紫极科技支付违约金 60 万元； 

2、请求撤销（2018）川 0104 民初 11037 号《民事判决书》第五项判决结果

并依法改判为严玉德承担紫极科技已经支付的律师费 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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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将给公司经营带来

积极正面的推动作用，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就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申请，故本次诉讼

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 

（二）《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三）《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四）《民事上诉状》 

 

 

成都紫极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3 日  


